
 

 

证券代码：300328         证券简称：宜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7-007号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宜安（香港）有限公司出售成型机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宜安科技”）全

资子公司宜安（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安香港”）与 Liquidmetal 

Technologies, Inc.（美国液态金属公司）（以下简称“LQMT”）签署《成型机销

售合同》，双方同意宜安香港以 390,000 美元的价格向 LQMT 出售一台成型机（含

配件）（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关联交易”）。  

宜安香港为宜安科技全资子公司，宜安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李扬德，李扬德

控制的液态金属有限公司为 LQMT 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2017年 1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关联董事李

扬德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董事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宜安（香港）有限公司出售成型机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核查，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并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

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可实施。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名称：Liquidmetal Technologies, Inc. 



 

 

（二）注册地址：1209 Orange Street，Wilmington, DE 19801，USA. 

（三）注册资本：美元 710,000.00 

（四）经营范围：经营非晶金属产品的研发及销售 

（五）成立时间：2003年 5月 15日 

 

三、《成型机销售合同》主要内容 

    （一）品牌及规格型号：EONTEC；EONTEC300-C 

（二）数量及总价：一台（含配件）；390,000美元 

（三）付款条件：预付总金额的 50%为订金，出货前再支付 30%，到达后支付

10%，剩余 10%验收后付清。 

（四）本合同自宜安香港和 LQMT签字盖章并经宜安香港履行审批程序之日起

生效。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公司此前出售的同类成型机的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合

理市场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此次出售的成型机为公司开展正常业务需要，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目的 

LQMT有液态金属成型机需求业务，宜安科技具备领先的液态金属成型机技术，

能够满足 LQMT对液态金属成型机的业务需求。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宜安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新材料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

企业，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生产锆基非晶合金的生产线，由材料的精炼、模具制造、

精密加工、表面处理及生产非晶合金设备的制造能力。本次交易为宜安科技开展

正常业务需要，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宜安科技深度开展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的非晶合金机械设备及其配件的研发，增加非晶合金机械设备的供应，增强非晶

合金机械设备的销售能力，满足非晶合金行业机械设备需求日益扩大的需要，提

高宜安科技业务和利润增长点，符合宜安科技战略发展需要。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 0元。 

 

七、相关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年 1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关联董事李扬德回

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董事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宜安（香港）有限公司出售成型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宜安香港以 390,000美元的价格向 LQMT出售一台成型机（含配件）。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7年 1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宜安（香港）有限公司出售成型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经核查认为：

宜安香港以 390,000 美元的价格向 LQMT 出售一台成型机（含配件），为公司正常

业务发展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以公司此前出售的同类成型机的市场价格为依据，遵

循公平合理市场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我们已经核查了公司全资子

公司宜安（香港）有限公司出售成型机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我们已事前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以公司此前出售的同类成型机的市场价格为依据，遵

循公平合理市场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此次出售的成型机为公司开展正常业



 

 

务需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等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一）《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宜安（香港）有

限公司出售成型机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宜安（香港）有

限公司出售成型机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月 12日 

 

 

 

 




